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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所上市決策 

HKEX-LD129-2020（於 2020 年 9 月刊發）（於 2023 年 1 月撤回） 

 

[此上市決策隨着《上市規則》第十七章於 2023 年 1 月 1 日修訂後由新的第 091-

2022 號常問問題取代] 

 

涉及人士 甲公司 – 主板發行人 

 

事宜 甲公司擬根據股份期權計劃向某全權信託授出期權的建議

是否符合《主板規則》第十七章的規定 

 

上市規則 《主板規則》第 17.01及 17.03條  

 

議決 建議中的全權信託安排並不符合第十七章的規定   

 

 

實況 

 

1. 甲公司建議採納新的股份期權計劃。有關計劃的參與人將包括(i)甲公司僱員；

及(ii)全權信託（信託，受益人為甲公司僱員）。信託將由獨立專業受託人管

理。     

 

2. 根據有關建議， 

 

  甲公司會向信託授出一定數目的股份期權，留待日後分配予經由甲公司董事

不時指定的受益人。   

 

  甲公司亦會向信託授出特定的股份期權，這批期權僅適用於授出時董事會指

定的特定受益人。甲公司亦會告知受益人獲分配的期權數目及適用的歸屬條

件。若有向信託授出的期權最終並未歸屬於任何有關受益人，受託人會繼續

持有未歸屬的期權，日後分配予其他受益人。  

 

3. 甲公司認為建議的全權信託安排符合《主板規則》第 17.01 條的規定，有關條

文指明如「參與人」屬全權信託，「參與人」的意思包括任何全權託管的對

象。此外，全權信託的一項重要特徵是受益人及其相關利益毋須於一開始就確

定。甲公司的董事有權在公司向信託授出期權後才決定向特定受益人分配期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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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的《上市規則》 

 

4. 《上市規則》第 17.01條訂明： 

 

「(1) 以下條文（經適當修訂後）適用於所有涉及上市發行人或其任何附屬公

司向有關計劃的指定參與人或為其利益授出期權以購買該上市發行人或

其任何附屬公司新股或其他新證券的所有計劃（在本章中，如「參與

人」屬全權信託，「參與人」的意思包括任何全權託管的對象）。凡涉

及向參與人授出期權以購買上市發行人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新股或其他新

證券，而本交易所認為有關安排與第 17.01 條所述之股份期權計劃相

似，有關安排必須遵守本章的規定。 

 

…」 

 

5. 《上市規則》第 17.03條訂明： 

 

計劃文件必須包括下列條文及╱ 或關於以下內容的條文（視情況而定）： 

 
… 
 

(2)  計劃的參與人和釐定參與人資格的基準； 

 
… 

 

(9) 行使價的釐定基準； 

 

註：(1)  …行使價須至少為下列兩者中的較高者：(i)有關證券在期權

授予日期（必須為營業日）的收市價（以本交易所日報表所

載者為準）；及(ii)該等證券在期權授予日期前 5 個營業日的

平均收市價（收市價同樣以本交易所日報表所載者為

準）。… 

 
… 
 

(17) 期權能否轉讓；及 

 

註：根據計劃授予的期權必須只屬個別獲授人所有，不得轉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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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6. 根據《主板規則》第 17.01 條，所有涉及向指定參與人或為其利益授出期權以

購買上市發行人新股的計劃均須遵守第十七章的規定。這表示（其中包括）期

權的行使價不得低於期權授出時的股份市價，而有關期權亦不可轉讓他人。  

 

7. 《主板規則》第 17.01(1)條訂明「如『參與人』屬全權信託，『參與人』的意

思包括『任何全權託管的對象』」。這表明了第十七章的規定適用於涉及為指

定參與人（例如董事或僱員）的利益而向全權信託授出股份期權的計劃。換句

話說，凡向信託授予期權亦須遵守第十七章的規定，猶如是直接授予受益人。   

 

8. 在本個案中，向信託授出的股份期權可進一步分配予董事會不時指定的受益

人。有關建議並不符合第十七章的規定，因為授出期權時尚未指明誰是（為其

利益而授出期權的）參與人。這樣的信託安排可能會用於規避《主板規則》第

17.03(9)條的規定，因為向信託授予期權時所釐定的行使價，可能會低於最終

向指定受益人分配有關期權時的股份市價。這亦會違反《主板規則》第

17.03(17)條禁止向他人轉讓期權的規定。 

 
 

總結 

 

9. 建議中為新股份期權計劃而定的全權信託安排並不符合《主板規則》第十七章

的規定。  

 
 


